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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理轉型正義業務 

112 年度推動成果 
壹、 前言 

依行政院 112 年 7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業務中長程規劃暨監測指標建立方案（112 年至 115

年）」(下稱本方案)，各主責機關年度辦理成果(該年度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應於次年度首次推動轉型正義會報

(下稱本會報)提出報告，並公布於機關網站。 

文化部辦理情形已於本(113)年 4月 11日本會報第 4次會議報告，爰依本方案規定公布相關辦理成果如後。 

 

貳、 本方案願景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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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情形 

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政治檔案

研究 

政治檔案研

究 

1. 進行中長程研

究 與 出 版 規

劃，聚集政治

案 件 相 關 研

究。 

2. 建置整合檢索

平台，將既有

研究與檔案資

料進行資料轉

置與整合，並

新 增 詮 釋 資

料。  

1. 中長程政治檔

案研究規劃。 

2. 政治檔案研究 4

案，以社會控

制、政治案件

處理流程研究

為主。 

3. 威權統治時期

政治案件整合

檢 索平台 ( 暫

名)完成主要欄

位建置及資料

處理。 

1. 完成中長程政治檔案研究規劃，以體制、人

物、空間、案件、文物等五大面向同步推行研

究。113-115 年以國安情治系統、政治案件流

程、社會控制研究為主，116 年發展黨國體制

等研究內容。 

2. 共執行 4 案政治檔案研究案，分別為「安康接

待室歷史調查暨相關人士口述訪談計畫」、第

五期「臺灣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職業訓導體系研究及場域

調查計畫」及「金門地區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歷

史場址調查計畫」。 

3. 完成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整合檢索平台（暫

名）主要欄位建置及資料匯入。 

成果對外提

供 

1. 將過往政治檔

案研究與應用

成果出版。 

2. 建置威權統治

1. 出版政治檔案

研究或應用之

相關作品2案，

並舉辦新書發

1. 完成 4 案政治檔案相關出版品，包括：《永遠

不再－臺灣威權體制下的壓迫與抵抗》、《戰

後臺灣政治案件—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史料彙

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明相關案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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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時期政治案件

整合檢索平台

(暫名)，彙整

既有研究與檔

案資料進行基

礎建置。 

表會2場以上。 

2. 威權統治時期

政治案件整合

檢 索平台 ( 暫

名 ) 測試版 上

線。 

料彙編》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廖文毅案史

料彙編》，並辦理新書發表會共 4場。 

2. 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整合檢索平台(暫名)因

應新蒐集之資料收錄，已完成主要欄位建置及

資料匯入，為求資料正確性，刻進行檢視及修

正，預計 113 年 2 月測試上線，6 月正式上

線。 

不義遺址

保存或重

建 

不義遺址調

查、審議 

1. 推動不義遺址

保存之專法制

定。 

2. 研訂潛在不義

遺址調查、審

議方法。 

1. 完成不義遺址

保存之專法制

定及提出法制

完備前，過渡

時期之相關因

應措施。 

2. 完備潛在不義

遺址調查、審

議方法，並先

期辦理潛在不

義遺址審議整

1. 文化資產局已於 112 年 12 月預為籌組「不義

遺址審議諮詢小組」事宜，以聘任諮詢委員辦

理潛在不義遺址現勘、個案資料檢視複查等前

置作業及進行社會溝通。 

2. 本部國家人權博物館 112 年 5 月啟動「金門地

區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歷史場址調查計畫」，預

計 113年 9月完成；112年 10月起執行「臺灣

警備總司令部職業訓導體系研究計畫」，預計

113年 12月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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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備作業。 

不義遺址保

存 

推動不義遺址保

存之專法制定。 

完成不義遺址保

存之專法制定。 

1. 本部以「制定專法」方式推動不義遺址保存事

項，完成研議「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於

112年 4月 27日函報行政院。 

2. 本部依行政院 112 年 5 月 9 日「審查不義遺址

保存條例草案會議」會議紀錄及 5 月 16 日、5

月 25 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全文修正草案審

查會議」主席裁示，增訂破壞公有不義遺址之

刑罰規定(全案共 16 條條文)，於 6 月 29 日函

送行政院。經行政院法規會提出研析意見，由

本部再修正草案內容，已於 7 月 24 日函送行

政院適時提送院會討論；另因外界對不義遺址

保存活化迭有關切，行政院羅政務委員秉成於

11 月 27 日召開「不義遺址保存活化精進作為

研商會議」，本部再於 12 月 28 日將評估研修

意見及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修正對照表函送

行政院，待適時提送院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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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不義遺址活

化推廣 

1. 修正完成「國

家人權博物館

推動不義遺址

保存維護與人

權事務發展補

助 作 業 要

點」。 

2. 補助地方政府

及公民團體從

事不義遺址相

關保存、活化

活動。 

1. 112 年 2 月辦理

「國家人權博

物館推動不義

遺址保存維護

與人權事務發

展補助作業要

點 」 修 正 公

告。 

2. 辦理不義遺址

推廣講座及小

旅行各 3場。 

3. 完成補助地方

政府及公民團

體從事不義遺

址相關保存、

活化活動。 

1. 「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人

權事務發展補助作業要點」修正公告已於 112

年 2月完成。 

2. 完成不義遺址推廣講座共 4 場次、小旅行共 5

場次。包含「阿里山鄒族人權史蹟點」講座 4

場次及小旅行 2 場次、「人權廊道：安坑輕軌

不義遺址踏查」不義遺址小旅行 3場次。 

3. 依據「推動不義遺址保存維護與人權事務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核定補助縣市政府 3 案及民

間團體 2案。 

威權象徵

移除、改

中正紀念堂

園區轉型 

1. 於中正紀念堂

轉型推動專案

依中正紀念堂轉

型推動專案小組

1. 依行政院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專案小組決議辦

理相關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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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名或處置 小組會議提出

轉型方案。 

2. 提出中正紀念

堂轉型相關組

織 法 修 正 草

案。 

決 議 之 轉 型 方

案，完成相關組

織法修正草案。 

(1) 112年 5月 29日召開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

本部為尋求各界最大共識，參照各方意見

提出轉型方案，以去個人崇拜、去權威化

為方向，並持續促成中正轉型的多元討論

與公眾對話，以民主程序推動中正紀念堂

轉型。 

(2) 依據 112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推動轉型正

義會報第 3 次會議決議，應持續進行跨院

溝通並取得共識後，賡續進行中正紀念堂

轉型工作。 

2. 加強推動社會溝通： 

(1) 112 年 8 月至 12 月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及中正紀念堂辦理「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

景概念競圖」成果展覽，總計 38 萬 3,659

人次參觀。 

(2) 本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12 年辦理轉

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含講座、工作坊、

電影沙龍、志工培訓及貴賓導覽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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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類別 工作項目 執行事項 
112年預計進度/

績效 
成果內容 

計 186場次，共 8,016人參與。 

整全推動

轉型正義

法制 

完備推動轉

型正義法制 

1. 推動不義遺址

保存之專法制

定 

2. 研議中正紀念

堂轉型相關組

織法修正 

1. 提出不義遺址

保存之專法草

及提出法制完

備前，過渡時

期之相關因應

措施 

2. 配合中正紀念

堂轉型方向，

完成研議相關

組織法修正草

案 

1. 文化資產局已於 112 年 12 月預為籌組「不義

遺址審議諮詢小組」事宜，以聘任諮詢委員辦

理潛在不義遺址現勘、個案資料檢視複查等前

置作業及進行社會溝通。 

2. 加強推動社會溝通： 

(1) 112 年 8 月至 12 月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及中正紀念堂辦理「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

景概念競圖」成果展覽，總計 38 萬 3,659

人次參觀。 

(2) 本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12 年辦理轉

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含講座、工作坊、

電影沙龍、志工培訓及貴賓導覽等），總

計 186場次，共 8,016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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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宣導與研究工作成果 

一、 辦理與轉型正義相關之重要社會溝通、宣導及教育訓練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112年全年 

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含

講座、工作坊、志工培訓及

貴賓導覽等活動） 

(本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112 年辦理轉型正義相關推廣活動（含

講座、工作坊、電影沙龍、志工培訓及貴賓導覽等），總計 186 場

次，共 8,016人參與。 

112年 4月至

12月 
2023人權故事車－自由路上 

本部國家人權博物館以行動書車方式，滿載人權書籍，結合真人圖

書館生命故事分享，巡迴全臺國高中、大學校園，藉由政治受難者

及家屬現身還原歷史真相，促進年輕學子認識臺灣人權事蹟，並珍

視當代人權價值。本活動邀請之政治受難者包括蔡焜霖、洪惟仁、

呂昱、張則周、洪惟仁、簡中生、張佛樹、陳武鎮等前輩，受難者

家屬歐陽煇美、黃春蘭、陳玉珠、簡嘉彥等。活動共舉辦 11 場次，

累計 13,015人次參與。 

112年 5月至

9月 
2023綠島人權藝術季 

「2023 綠島人權藝術季」，以《傾聽裂隙的迴聲》為題，從白色恐

怖出發，延伸至當代人權議題及綠島在地文化，希望透過聆聽，讓

社會大眾更了解裂隙的由來，並進一步停止裂隙的擴增。本屆藝術

季共邀集 22 組跨領域、跨媒材與類型的藝術家，共同以白恐歷史、

當代人權與綠島在地文化為創作議題發展作品。 

112年 8月至

12月 

「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景概

念競圖」成果展覽 

本活動透過徵圖徵件、公眾參與，將社會討論已久的中正紀念堂議

題具象化，並試圖引起更大規模的「公共參與」，由下而上的由空

間專業界、社會大眾，尤其作為城市空間主人的青年學生，共同激

發想像力及創造力，參與都市公共空間改造過程。112 年 8 月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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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月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及中正紀念堂辦理「中正紀念堂園區新願

景概念競圖」成果展覽，展出 184 件作品，總計 38 萬 3,659 人次參

觀。 

112年 10月

至 12月 
2023島嶼聲耕音樂工作坊 

本活動邀請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結合生命故事口述及獄中生命歌曲

傳唱，傳承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人權事蹟，期能將人權精神傳承

予年輕世代，共同守護得之不易的自由與民主。活動成果透過人權

館官網及媒體對外發布，廣為社會各界周知，並有國立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豐原高中、臺南市社區大學等學校主動洽談，邀請政治受

難者及家屬進入校園話唱人權。活動共舉辦 5場次，參與者計 465人

次。 

112年 11月 
島語旅讀—青銀共學傳承人

權故事工作坊 

本工作坊邀請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老、中、青跨世代共同出席，透過

探訪臺中月眉糖廠、高雄橋頭糖廠、宜蘭原羅東紙廠等監獄之外的

白色恐怖歷史現場，由受難者及家屬運用各自熟悉的多元國家語言

發表見證，召喚歷史現場承載的白色恐怖歷史記憶；同時邀請東華

大學歷史系陳進金教授，協助還原白色恐怖歷史真相，促進與會者

藉由觀覽近百張家族老照片，搭配口述照片中的家族故事，使受難

者及家屬敞開心扉，共同梳理深藏的白色恐怖家族記憶。出席之政

治受難者包括黃瑞麟、王朝安、黃世梗、簡中生、陳欽生、林家

田、鄭傑、張則周、楊田郎、劉秀明、周順吉、洪武雄、丁振隆、

伍國首、張木苗前輩等人，經由對話交流，將臺灣人權事蹟傳承予

年輕世代。活動共舉辦 3場次，參與者計 14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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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與轉型正義議題相關之研究 

受託機關(構)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說明 

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

國立屏東大學） 
「安康接待室歷史調查暨相

關人士口述訪談計畫」 

法務部調查局安康接待室 1974 年成立，於 1987 年解嚴

後停止辦理羈押偵訊業務。既有研究對於安康接待室的理

解甚少，多將安康接待室視為辦案地點，而未呈現安康接

待室運作的實際情形與辦案經過。為探討偵訊空間及機制

運作，本計畫調閱研究相關政治檔案，並針對安康接待室

之機關人員及留質人員等進行口述訪談，探討所涉政治案

件、整體功能、組織編制及運作脈絡等。共完成 10 名相

關人士口述紀錄，其中 7 名為前調查員及庶務職員，3 名

為受調查人員。 

國家人權博物館（委託

中央研究院） 

第五期「臺灣白色恐怖歷史

概覽編纂計畫」 

本計畫由人權館與中研院臺史所邀集之專業團隊合作，依

補償卷宗所掌握的裁判書進行分析，由受審判者超過 15

名以上的案件清單（89案）中擇取研究資料較缺乏、過往

較未被關注的 10 個案件，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案情始

末，及所涉當事人、組織、制度、專有名詞等，含海軍

「美頌」軍艦毛卻非案、山地工委會陳顯富案等。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

託私立逢甲大學） 
「不義遺址法制研究」 

為使我國執行不義遺址之保存工作順利接軌，茲就其相關

保存法制，有研議規劃之必要，本案內容包含：辦理不義

遺址審議需考量之產權歸屬、研擬審議程序之規定、研擬

不義遺址之補助作業規定、釐清「不義遺址」與「文化資

產」之關係及其適用差異、釐清具文資身分之不義遺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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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機關(構)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說明 

保存方式。本案採取文獻回顧與分析、深度訪談、專家學

者諮詢會議、法案衝擊影響分析、策略規劃模式等研究方

法與步驟，研擬不義遺址法制之可能適用模式（例如：制

定專法或修正促轉條例、就現行文資法規增修、具文資價

值者依文資法規定辦理；不具文資價值者另外獎勵補助

等）。鑒於不義遺址所涉區域內之空間現況樣態多元，宜

針對現況存有之不同空間樣態，適切規劃保存及活化之多

元方式，爰以「制定專法方式」推動不義遺址保存事項，

研議提出「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 

 


